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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蓝海华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深圳市蓝海华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二届监事会第十

二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谢玲玉先生召集，会议通知于 2017 年 5 月 8 日以专

人送达、电子邮件等通讯方式发出。 

本次会议于 2017 年 5 月 11 日在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阳光社区新锋大楼 B 栋

第 4 层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。 

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，实际出席监事 3 人。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谢玲

玉先生主持，公司董事会秘书谷益女士列席会议。 

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

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合法有效。 

二、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（一）《关于使用募集资金补充营运资金的议案》 

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募集资金项目中“其他与主营业务

相关的营运资金”的实施主体为公司自身，公司计划将本项目结余募集资金净额

人民币 79,933,740.83 元自募集资金专户转入公司一般结算户，用于补充公司营

运资金。 

监事会认为：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的情况下，通过补充营

运资金的方式来实施募集资金的投入，符合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相关安排，

有利于增强公司竞争力和盈利能力，确保公司持续快速发展。本次补充营运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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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已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，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。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

募集资金补充营运资金。 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 票、反对 0 票、弃权 0 票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二）审议通过《关于续聘 2017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 

同意公司继续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17 年度审

计机构，聘任期限为一年，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 票、反对 0 票、弃权 0 票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三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》 

根据 2017 年 5 月 5 日召开的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《关于公司

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》决议，公司以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

10,400 万股为基数，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3.00 元（含税），合计派发现金股利

31,200,000.00 元，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。 

截至本次会议召开之日，公司董事会正在积极办理 2016 年度权益分派事宜，

同意公司在实施 2016 年度权益分派后，将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,400 万元变更为

人民币 20,800 万元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 票、反对 0 票、弃权 0 票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四）审议通过《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》 

根据 2017 年 5 月 5 日召开的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《关于公司

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》决议，公司以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

10,400 万股为基数，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3.00 元（含税），合计派发现金股利

31,200,000.00 元，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。公司注册资

本在上述 2016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将由人民币 10,400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20,8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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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。 

公司现拟将《公司章程》中有关注册资本、股份总数以及其他相关内容作相

应修订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 票、反对 0 票、弃权 0 票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《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深圳市蓝海华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监事会 

2017 年 5 月 12 日 

序号 原章程条款 修订后条款 

第二条 

深圳市蓝海华腾技术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系

依照《公司法》和其他有关规

定由深圳市蓝海华腾技术有限

公司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

公司，公司的原有股东即为公

司发起人。公司在深圳市市场

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，取得营

业 执 照 ， 营 业 执 照 号 为

440301103848101。 

深圳市蓝海华腾技术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系

依照《公司法》和其他有关规

定由深圳市蓝海华腾技术有限

公司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

公司，公司的原有股东即为公

司发起人。公司在深圳市市场

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，取得营

业执照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440300785258027T。 

第六条 
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,400

万元。 

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,800

万元。 

第十九条 
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10,400 万

股，全部为普通股。 

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20,800 万

股，全部为普通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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